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淄区

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办法的通知 

 

临政办字〔2016〕34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

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现将《临淄区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1 日 

 

 

 

 

 

 

 



临淄区创业孵化基地扶持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引导和扶持临淄区创业孵化基地健康有

序发展，推动建立完善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打造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载体，优化创业创新发展环境，鼓励创

业实体聚集发展，发挥创业孵化基地的推动与引领作用，现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扶持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扶持的对象为：入驻临淄区创业孵化基地

的各类创业实体。 

第二章  扶持政策 

第三条  租金减免。入驻实体在三年孵化期内享受前两年

减免 100%房租，第三年减免 50%房租。孵化期满后，入驻实

体不再享受减免政策。 

第四条  入驻实体在入驻期间，免收水费、物业管理费、

网络使用费、空调及取暖费。入驻实体须按规定及时缴纳电

费。孵化基地负责协调停车位，停车费用由创业实体按物业

规定执行。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享受申请最高额度 10 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可享受申请

最高 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具体条件按照《关

于转发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国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关于加强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的通知〉



的通知》（淄财金〔2014〕8 号）、《关于印发淄博市小额贷

款实施办法的通知》（淄银发〔2012〕142 号）等文件执行。 

第六条  符合条件的入驻实体可申请领取 1.2 万元的一

次性创业补贴；对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不含创业者本人）并与其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

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给予每个岗位 2000 元的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具体条件按照《关于做好淄博市

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淄人社字〔2014〕159 号）、《淄博市创业带动就业扶

持资金管理细则》（淄财社〔2014〕38 号）等文件执行。 

第七条  入驻实体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现行增值税、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条件按照《关

于贯彻国发〔2012〕14 号文件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2〕28 号）、《关于继续实

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39 号）等文件执行。 

第八条  鼓励入驻实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

入驻实体与就业困难人员订立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按照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补贴。对小微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和择业期内未就业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具



体条件按照《淄博市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淄财社

〔2011〕59 号）等文件执行。 

第九条  入驻实体可免费参加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创业

实训、创业项目指导和企业经营管理等相关创业培训。入驻

实体的创业人员可参加孵化基地举办的职业培训，符合条件

的可享受职业培训补贴。具体条件按照《淄博市就业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淄财社〔2011〕59 号）等文件执行。 

第十条  建立创业项目库，为创业者提供创业信息，帮助

创业者进一步了解市场，成功创业并带动就业。为尚无创业

项目但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推介合适的创业项

目，协助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具体条件按照《山东省创业项

目管理办法（试行）》（鲁人社就〔2014〕5 号）等文件执

行。 

第十一条  组织创业导师为入驻实体提供开业指导、企业

诊断、工商、税务、法律、融资服务等相关政策的咨询和帮

助。具体条件按照《山东省创业导师管理办法（试行）》（鲁

人社就〔2014〕5 号）等文件执行。 

第十二条  对符合小微企业划型条件的,协助落实相关部

门出台的优惠扶持政策。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三条  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扶持资金，做

到专款专用，专项管理。不得私分财政扶持资金，或采取弄



虚作假、伪造凭证等方式套取扶持资金。对违反上述规定的，

收缴已获得的全部扶持资金，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企业可同时享受多个政策优惠。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相关扶持政策，由区人社局、

区财政局、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区商务局、区

中小企业局、齐鲁化工区国税局、临淄地税分局、区工商局、

区金融办等职能部门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对给予相关企业的

扶持或奖励予以确认。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由区人社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